
汕交路便函〔2026〕64号

汕头市交通运输局关于汕头市大件运输
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的公示

为加强我市大件运输管理，从源头规范装载行为，根据省交

通运输厅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大件运输重点货运

源头单位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交路字〔2026〕11号）统一

部署，我局组织开展了全市大件运输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的排查梳

理工作。

截至 2026年 3月底，全市共有涉及大件运输的重点货运源

头单位 11家（详见附件），主要涉及风电、机械、电气设备等生

产企业，现予以公示。

附件：汕头市大件运输重点货运源头单位名单

汕头市交通运输局

2026年 4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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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